附件2
《怀柔区关于进一步提升中试服务能力 

加快打造中试平台集群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均对布局建设中试平台作出重要部署。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制造业中试创新发展实施意见》（工信部联科〔2024〕11号）和《强化制造业中试能力支撑行动方案》（发改产业〔2024〕2号），打造现代化中试能力，支撑产业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2026年1月，市发展改革委等3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提升本市中试服务能力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若干措施》（京发改规〔2026〕1号），从围绕首都现代化产业体系布局中试平台、持续提升中试服务能力、优化中试服务生态、强化保障措施等四个方面提出14条政策举措。

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积极推动中试平台建设。目前，我区共有中试平台24家，其他技术平台17家；共有11家纳入市级认定的首批146家中试平台，2家入选全国首批重点培育中试平台，1家入选首批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但我区中试平台也存在专业度不高、收费不明确、投资意愿弱、品牌性不足等问题，亟待研究解决。

为贯彻落实《北京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突破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提升怀柔区、怀柔科学城中试能力，构建小批量、多品种、示范线的中试服务体系，打通从概念验证、小试中试到孵化加速的成果转化全链条，推动形成北京市中试平台集群，加快打造科技成果转化高地，有力支撑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我委牵头研究形成《怀柔区关于进一步提升中试服务能力 加快打造中试平台集群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或“中试怀十条”），将以区科委、区发展和改革委、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及怀柔科学城管委会成果转化与创新协调处名义联合印发。
二、主要内容

“中试怀十条”共4章、12条。第1至3章共10条、支持3类项目，形成从平台建设、能力提升到生态优化的完整支持体系。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布局中试平台。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市级已支持项目予以配套支持，对新建中试平台给予最高1000万元资金支持，以独立法人为主体或依托怀柔科学城设施平台建设的支持力度提高至最高2000万元；同时依托市级城市更新、区级产业空间补贴等政策，进一步强化建设保障和空间保障，推动中试能力覆盖重点产业。

二是提升服务能力。鼓励中试平台为怀柔科学城设施平台产出成果提供中试服务，对中试平台全链条服务能力给予最高500万元资金奖励；推动中试平台服务纳入首都科技创新券支持范围；支持怀柔科学城交叉研究平台开放内部中试能力；支持平台进行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加强人工智能应用，给予最高600万元资金支持。

三是优化服务生态。通过“暖心怀”小程序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围绕金融、保险机构和产业投资基金等强化中试服务金融投入，加强中试人才引进与培养，鼓励企业制定中试相关标准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致力于构建良好创新环境。
四是强化制度保障。形成定期会商机制，及时协调中试平台布局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加强总结和评估，形成典型案例并加强推广。


